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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5 期 院會紀錄

院 會 紀 錄  
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紀錄 
 
主席：審查報告宣讀完畢，請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不說明）葉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因尚待協商，作如下決議：「協商有結論時提出

本次會議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

草案」、委員葉宜津等 25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委

員尤美女等 19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

管碧玲等 17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

宜臻等 22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八條及第五十一條條文修正草

案」、委員林佳龍等 22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

草案」、委員蔡其昌等 21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四條、第

三十四條之一及第六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佳龍等 21 人擬

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潘孟安等 19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趙天麟等

20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台灣團結聯

盟黨團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淑

芬等 24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

管碧玲等 21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

委員魏明谷等 20 人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 101240021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案、委員葉宜津等 25 人擬


